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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

明 

「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」(下稱本準則)自九十年十二月十七

日發布施行，歷經十七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九

日修正。本次修正係為強化保險業對於保險商品銷售前與銷售後之相

關風險控管，並能因應市場環境變化即時檢討銷售策略及採行相關因

應措施，以及使保險業審慎辦理保險商品送審事宜，以確保其穩健經

營；另精進保證續保之個人健康保險調高費率控管機制，以維護保戶

權益。本次共計修正十一條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明定商品正式開發應包括風險控管說明書之研擬，並針對保險

業正式開發財產保險商品及人身保險商品時，增列風險控管說

明書內容應包括評估再保險安排，以及應載明銷售限額符合公

司所定風險胃納。（修正條文第四條、第八條、第九條） 

二、 明確法規構成要件，規範保險業進行保險商品正式開發研擬條

款時，應確實執行相關事項；配合接軌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十

七號，修正附保證給付之投資型保險商品之商品類別名稱。（修

正條文第七條、第十七條） 

三、 針對本準則所稱合格簽署人員，增列風險管理人員為保險商品

簽署人員及其應符合之資格條件，以及明定該等人員於簽署保

險商品時應負責檢視之項目。另財產保險商品簽署人員配合實

務運作增列投資人員。（修正條文第十一條、第十二條、第十

三條） 

四、 針對經審查通過之保證續保個人健康保險商品調高續保費率

者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;明定保險業應於新費率計收保險費

時點之三個月前，將該商品保證續保不保證費率及費率調整內

容之通知送達要保人並派員或專人電話說明，以及免派員或專

人電話說明之情形。（修正條文第二十條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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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明定保險商品銷售額度達預警值或銷售限額時，保險業應即時

召開保險商品管理小組會議討論應採行之因應措施。（修正條

文第二十四條） 

六、 針對主管機關得限制保險業一年以下不得報請核准或辦理備查

保險商品之情形，限縮保險商品經主管機關認定違反規定次數

及保險商品簽署人員經主管機關累積記點之次數。（修正條文

第二十九條） 


